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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
醫療服務、公共衞生和長者照顧

引言

香港擁有優良的醫療系統，由高度專業的醫療團隊提供服
務。我們的公營及私營醫療界別提供多元化的服務，包括一
個收費低廉的公營醫療「安全網」，確保不會有人因經濟困
難而得不到醫療服務。

為確保我們的醫療系統能長遠持續發展，我們致力推行一系
列改革措施，包括推動基層醫療和中醫藥的長遠發展、建議
推出醫療保障計劃，以及重整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架構。

面對人口老化和不同疾病患病率轉變所帶來的挑戰，我們會
堅守承諾，為市民提供優質而又可負擔的公共醫療服務。我
們會通過發展服務及基礎設施，一方面增加醫療系統的服務
量，另一方面則提升服務質素。

政府決心維護市民的健康。我們致力確保有各式各樣的食物
可讓市民安全享用，而市民大眾也不受動物疾病的威脅。我
們也竭盡所能，維持環境清潔和衞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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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正逐步趨向老齡化，65歲及以上的長者人數將由
2012年的102萬人或佔人口的14%，大幅上升至2041年的256

萬人或佔人口的30%。有鑑於此，安老服務是現屆政府政策
和行動綱領中的重點工作。

我們的目標是使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，並為他們提供適當
的支援，以實踐「老有所屬、老有所養、老有所為」的理
想。我們會繼續推行一系列措施，在各方面加強長者的照顧
服務。

我們會加強推廣「積極樂頤年」，目的是鼓勵長者持續學習
和參與義工、社交及經濟活動，善用他們豐富的經驗、知識
和專長，讓他們的黃金歲月過得更豐盛、更精彩。

就體弱長者而言，我們會致力向他們提供優質和具成本效益
的長期護理服務，以配合政府推廣「居家安老為本，院舍照
顧為後援」的政策。在這方面，我們會加強和擴展社區及家
居照顧服務，同時增加和改善資助住宿照顧服務。

人口日漸老化，為切合長者的需要和期望，除了注重服務的
質和量外，我們也會致力謀求服務多元化和提供更多選擇，
包括推出措施便利選擇在廣東省養老的長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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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措施

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：

加強醫療服務

■ 政府已預留一幅土地作發展中醫院用途，中醫中藥發展
委員會正研究落實細節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為籌備在啓德發展區設立一所新的急症醫院展開策略性
計劃，以應付九龍區居民的長遠醫療服務需求。（食物
及衞生局）

■ 檢討現行的精神健康政策，以期制訂本港精神健康服務
未來的發展路向，並根據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日後制訂
的建議，推行加強精神健康服務的措施。（食物及衞生
局）

■ 把天水圍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擴展至觀塘、黃大
仙及屯門區，讓患有特定慢性疾病的普通科門診病人選
擇於私人診所就診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籌劃先導計劃，以資助特定組別市民進行大腸癌檢查。
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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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安全及標籤

■ 擬備法例，規管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奶產品
和食品的營養標籤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長者醫療服務

■ 把長者醫療券的每年金額由1,000元增加至2,000元。
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把「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基礎牙科外展服務先導計
劃」轉為常規項目，為安老院舍及同類設施的長者提供
牙科護理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居家安老

■ 向長者中心增撥資源，加強對長者的資訊發放、輔導及
護理需要評估和申請等服務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加強長者地區中心對患有癡呆症長者及其護老者的支援
服務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邀請關愛基金推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生活津貼先導計
劃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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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全面推行「耆樂警訊」計劃，以提升長者的防罪及道路
安全意識，並減少他們成為罪案受害人的機會。（保安
局）

■ 向長者學苑發展基金注資5,000萬元，令長者學苑能持續
發展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把護老培訓地區計劃轉為常規項目，加強護老者的護理
知識和技巧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長者長期護理服務

■ 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探討引入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券的可
行性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增撥資源予護養院宿位，以提供持續照顧。（勞工及福
利局）

■ 推出先導計劃，向一間位於深圳並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
運的安老院舍購買宿位，讓正在中央輪候冊上輪候入住
資助安老宿位的長者可自願選擇入住，並與另一間位於
肇慶並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安老院舍商討類似安
排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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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長者提供經濟支援

■ 檢討長者生活津貼，包括研究是否應放寬津貼的資產限
額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在廣東計劃實施一年後，總結經驗，研究把長者生活津
貼計劃擴展至廣東的可行性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籌劃及整合長者服務

■ 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籌備安老服務計劃方案。（勞工及
福利局）

■ 探討以試點形式設立綜合長者服務中心的可行性，在社
區為長者提供一站式、跨專業的醫護及社會服務。（食
物及衞生局╱勞工及福利局）

市政服務

■ 考慮最近進行的顧問研究的建議，審視公眾街市現時的
定位和功能，並因應結果制訂建議，以改善公眾街市的
營運環境，為市民提供更佳服務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修訂《華人永遠墳場規則》，放寬有關直系親屬使用家
族龕位的限制，訂明如何改善華人永遠墳場的管理及使
用，使有關服務更切合社會的需要。（民政事務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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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福利

■ 加強規管寵物買賣，以促進動物福利。（食物及衞生
局）

獸醫服務

■ 立法加強香港獸醫管理局的成員組合及簡化其運作模
式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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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推行的措施

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：

加強醫療服務

■ 籌劃及推行措施，以推動基層醫療的發展，包括設立社
區健康中心、為不同人口組別和特定慢性疾病編製參考
概覽、制訂《基層醫療指南》等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通過公私營協作模式加強公共醫療服務，增加公共醫療
服務量、縮短輪候時間、為病人提供額外選擇，以及提
高成本效益。我們正籌劃及推行以下的試驗計劃：

• 資助特定組別的公營普通科門診病人接受私營基層
醫療服務；

• 為正接受公營醫院服務的末期腎病患者購買私營的
血液透析服務；

• 為特定組別的癌症病人提供外判放射診斷檢查服
務；以及

• 資助病人到私營機構接受白內障手術。（食物及衞
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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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改善醫院管理局的服務，為市民提供優質的公營醫療服
務，包括：

• 加強對危疾的治療；

• 加強長者醫療服務；

• 加強療養服務；以及

• 優化專科門診和急症服務輪候時間的管理。（食物
及衞生局）

■ 擴闊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，以加強治療各種
疾病的成效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把個案管理計劃推展至所有地區，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
供深入的社區支援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醫療服務發展及基礎設施

■ 興建天水圍醫院及位於啓德的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，
並積極推動聯合醫院、廣華醫院、瑪麗醫院及葵涌醫院
的擴建和重建工作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在規劃中的啓德醫院發展，籌劃設立神經科學中心。
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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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推行第一階段電子健康記錄計劃，建立一個涵蓋全港、
以病人為本的系統。該系統有助公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
上載和取覧互通的電子健康記錄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草擬法例，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的運作提供法律架
構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促進私家醫院進一步發展，以確保本港醫療雙軌制得以
健康發展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規管醫療儀器

■ 擬訂立法規管醫療儀器的建議，過程中會參考營商環境
影響評估的結果及有關各方的意見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中醫

■ 通過新設的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，檢討中醫藥業發展，
並制訂策略以提升中醫師專業水平及地位、支持中醫藥
研發、促進中西醫協作治療、擴大中醫中藥在公營醫療
系統的角色，以及研究是否有需要在香港設立中醫院。
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在18區開設公營中醫診所，最後一間位於離島區的中醫
診所將於2014年啓用。我們並資助和監察現有其他地區
的17間診所，加強公共醫療系統內的中醫服務。（食物
及衞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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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醫療系統可長遠持續發展

■ 檢討醫院管理局的整體運作，確保該局在醫療雙軌制下
繼續提供優質和高效的服務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檢討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架構，藉以提升私營醫療服務
的安全、質素和收費的透明度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推動醫療保障計劃，為私營醫療服務的使用者提供更多
選擇和更好的保障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預防及控制疾病

■ 實施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，改善傳染病的監測、控
制和通報機制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推行多管齊下的策略，減低流感大流行的風險和提升本
港應付流感大流行的能力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為加強基層健康服務及疾病預防工作，繼續推行資助合
資格的兒童和長者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
的計劃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推行全面的預防和監察計劃，減低香港爆發禽流感和人
類感染的風險。我們會繼續留意這方面的情況，並檢討
相關政策是否恰當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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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草擬法例，把現時對肉類及家禽的進口管制擴大至禽
蛋，減低禽流感爆發的風險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推行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架，促進跨界別合作，預防和
控制非傳染病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健康推廣

■ 通過宣傳、推廣、教育、立法、執法、徵稅和提供戒煙
服務，多管齊下，循序漸進推行控煙工作。（食物及衞
生局）

■ 與有關團體合作，向公眾推廣中央器官捐贈名冊，鼓勵
市民登記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安全使用除害劑和獸藥

■ 準備在2014年1月實施《除害劑（修訂）條例》，以完
全符合《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》及
《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
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》的規定。（食物及衞生
局）

■ 準備在2014年8月1日實施《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》
（第132CM章），以確保食物安全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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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參考《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》的規定，使食物內殘餘
獸藥擬議規管架構的細節更完善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長者醫療服務

■ 繼續推廣長者醫療券計劃，資助70歲或以上的長者在社
區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。該計劃將由2014年起轉為常
規長者支援計劃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與非政府機構合作，推出為期兩年的先導計劃，為70歲
或以上的長者進行健康評估，加強預防性醫護服務。
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居家安老

■ 推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，讓合資格長者利用
服務券選用切合他們需要的服務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增加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和家居照顧服務名額，以協
助長者居家安老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在全港推行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，為在醫院接受治療
後剛離院並難以照顧自己的長者及其照顧者提供綜合支
援服務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通過長者中心設施改善計劃，提升約230間長者中心的
內部環境、設施和設備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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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者長期護理服務

■ 通過下列途徑增加資助安老宿位數目：

• 改善買位計劃；

• 善用資助院舍的空間；

• 興建新的合約院舍；以及

• 物色土地興建新院舍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研究能否把主要提供延續護理服務的黃竹坑醫院改建或
重建成為可提供更多宿位的安老院舍。（勞工及福利
局）

■ 通過提供療養院照顧補助金，為居於資助安老宿位的體
弱長者提供支援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通過提供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金，為在長者日間護理中
心╱單位接受服務及居於資助安老宿位的癡呆症患者提
供支援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透過政府與業界合作，擴展鼓勵青年人投身社福界護理
工作的先導計劃至更多安老服務單位及加入康復護理工
作，為青年人提供1 000個名額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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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長者提供經濟支援

■ 確保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提供長者生活津貼的安排運作
順暢。該項津貼的目的是補助本港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
要的長者的生活開支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■ 實施在2013年10月推出的廣東計劃，讓移居廣東的合資
格香港長者可以領取高齡津貼。（勞工及福利局）

市政服務

■ 推行為期五年的資助計劃，以改善43個固定小販排檔區
內攤檔的消防安全及設計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爭取各界支持在全港多個選址興建公眾骨灰龕，同時推
廣綠色殯葬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草擬法例規管私營骨灰龕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■ 全面檢討食物環境衞生署所管理的市政服務及設施的收
費水平和政策。（食物及衞生局）




